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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体育总局是人民政府(国务院)直属事业机构，领导国家体育事业和担负增强人
民体质的重任，由于国办运动队的强势作用，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及 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下，
更显总局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的不足。把总局办运动队的训练职能与机构交给市场，是优化总局

行政职能和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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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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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is an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directly affiliated to the peo-

ple’s government, leading national sports undertaking and undertaking the important task to enhance people’s con-

stitution. Due to the dominating functions of state run sports teams, and under general background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lympic Games 2008, it is more evident that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provide sufficient service to enhance people's constitution. Letting the market determine the training function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o run sports teams is a national condition meeting reform measure 

that will optimize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nd boos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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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它对于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1]。行政体

制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可以肯定地说，只要

政府存在，这一过程就不会消亡。改革能解决某一时

期内存在的问题，但在改革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些新的

问题，进而又引发后续的改革[2]。国家体育总局(与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是国务院直属事

业机构，由于存在已久的总局办运动队(指国家体育总

局常设训练机构与运动队，本文简称“国办运动队”，

与比赛前总局组织选拔组建的临时国家队有别)造成

行政实践“重竞体轻民体”等弊端，因此进行行政体

制改革很有必要。本研究检索文献资料发现，国内有

不少研究大都是在中国现行体育行政体制框架内探讨

体育管理的措施与方法等[3]，对体育总局该不该有“国

办运动队”提出质疑与研究[4-5]的较少。本文试图对国

办运动队存在的弊端及改革对策进行探讨。这里所谓

的弊端是指总局行政管理层面，不涉及国办运动队任

何个人。 

 

1  从宪政看国办运动队在总局的强势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

强人民体质”是确定总局行政职能的根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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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 18 项职权，

其中第 7 项是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是国务院 18 个直

属机构之一，是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领导和管理全

国体育行政事务的机构[6]。其主要职责有 7项，其中的

(三)、(四)项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有关，即(三)推行

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四)统筹规划

竞技体育发展，研究和平衡全国性体育竞赛、竞技运

动项目设置与重点布局，组织开展反兴奋剂工作[7]。 

    总局竞体司 9 项职能中的(一)、(二)、(五)、(六)

项[7]与国办运动队有关，即(一)研究拟定并检查落实竞

技体育发展规划；(二)研究制定全国性体育竞赛制度、

竞赛计划，综合平衡运动项目设置、重点项目布局，

制定裁判员管理办法；(五)综合协调国家(集训)队训练

管理工作；(六)审核国家(集训)队教练员的配备和运动

员的调整工作[7]。 

行政机构(行政组织)是一个实体，它由机构、职

位和人员组成[2]。国办运动队是依据总局职责第 4项和

竞技体育司职能(一)、(二)、(五)、(六)项组建的，在总

局 42 个直属单位中，有 1个训练局、1个训练基地、

2 个科研所、3 所体校和 22 个项目训练管理中心，直

接为国办运动队服务，仅有 1 个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直

接指导国民体育[7]。凸显国办运动队“训练机构”在整

个系统中的强势地位。 

 

2  从总局行政实践层面看国办运动队的弊端 

2.1  国办运动队使总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不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体育事业的行政

职能是什么？行政职能是指行政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

务和行政组织内部事务的职责和功能。它包括行政主

体的行政内容、行政方式和行政作用，即应当管理什

么、怎么管理、起什么作用等[2]。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目

标模式包括：提供公共产品、组合社会资源、享受政

策优惠、吸收志愿人员、构筑法律支持和实行科学管

理等 6项内容[8]，其中提供公共产品最为重要。什么是

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又称为公共物品，是指提供社会

大众共同消费的物品、产品或服务。是每个人对这种

公共服务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服务消费的

减少[8]。显然，国家体育总局的职能应该是承担以满足

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为目标的社会共同体育事务[8]。也

是伍绍祖先生说的那样：“体育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呢？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嘛！在这样总

的目标下，才有了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是为了推动群

众体育，全民健身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

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中

国的体育才能够健康发展。否则，就是少数人的体育、

锦标主义的体育。中国设置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提高人民体质，而不是拿金牌。这个问题是我在 90年

代初期才把它搞清楚的。但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体育总

局的一些同志还只是想着抓金牌。”[9] 

总局也试图通过制定“一法两纲”[9](“体育法”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寻找

发展竞技体育与国民体育的平衡点，但是，前者目标

明确“继续保持亚洲领先和奥运会上金牌数排名前列

地位,力争在 2008 年奥运会有所突破”[7]，并且有量化

指标；后者“全民健身计划到 2010 年的奋斗目标是：

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

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7]。量化标准没有前者那么具

体和容易操作。显然，“一手硬一手软”，无法抑制“国

办运动队”组织机构在整个系统中的强势地位与作用，

必然影响总局为社会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力度。 

2.2  国办运动队造成“金牌上升体质下降”的怪圈 

新中国成立 58 年来，竞技体育取得的光辉成绩举

世闻名，将以北京 2008 年举办第 29 届奥运会为最高

标志载入史册。然而，体育总局的最大失误是什么？

伍绍祖先生的执政实践作出了有力回答：“实际上，我

们比较重视金牌，但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体质。最大

失误是群众体育没有搞好，为中国人的体质不如日本

人感到很痛心。”[9]国家体育总局训练机构既不是行政

管理部门，又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既要搞群众体育，

又要搞竞技体育。两者思路和方式方法大不相同，甚

至大相径庭，必然会出现“体育战线就是搞金牌的，

和人民体质没有多大关系”[11]的“金牌”工作思路。

也必然会出现“金牌”运动员、“金牌”教练员当国家

体育行政最高领导者和各级领导者的现象，他们是领

导夺金牌的高手，但对领导国民体育不熟悉。国办运

动队成就“竞技体育强国”辉煌要肯定，“重竞体轻民

体”的弊端也要正视，如果不改革，中国体育将很难

跳出“金牌上升体质下降”的怪圈[10]。 

2.3  国办运动队加重国家财政负担 

国办运动队实行的是“举国体制”，资金来源主要

靠国家。每年国家财政给总局的拨款约为 40 多亿元人

民币，地方财政给各级体育局拨款超过 60 亿元人民

币，这些经费的 85%都用于竞技体育，这还不包括体

育彩票公益金用于竞技体育的部分。而中国竞技体育

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付出的代价更高[5]。“奥运争光计

划”指出“进入新世纪，世界竞技体育加速发展,世界

各国更加重视奥运会成绩和排名,对竞技体育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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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人进一步增多”[7]。这可以看作是要继续向国办运动

队增加财政拨款的信号和依据，国家财政负担必然进

一步加重。 

2.4  国办运动队限制竞技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总局采取一定政策措施积极培育、

发展竞技体育市场，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竞技体育职

业化、商业化进程加快”[7]，中国竞技体育市场潜力巨

大，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去进一步挖掘与激发。国家体

育总局既有管理竞技体育的行政权，又自办运动队，

易使社会办运动队受到不公平对待，限制社会办运动

队的积极性，影响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3  国办运动队的改革 

3.1  改革的必要性 

人民政府为人民[11]。总局要按照《宪法》原则加

强“增强人民体质”的职能，而不要继续受国办运动

队的影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国办运动队办队

模式减少国家财政负担符合国情。改革国办运动队，

不是取消“国家队”，而是改变对运动队的管理方式，

是总局转变职能，优化行政管理，“增强人民体质”机

制的需要。 

3.2  改革的困难性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相

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

见”[12]。国办运动队是历史的产物，不仅为国家和民

族争得了荣誉，而且培养了大批竞技体育人才[13]和创

造了科学训练体系，要改革，决非易事，需要在政策

措施和人文关怀方面做许多工作。 

3.3  改革的可行性 

第一，奥运文化是全人类的财富，竞技运动成绩

蕴藏巨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成为各国不同的组

织或个人利益主体追逐的目标。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

市场规则，竞技体育必然向着职业化、商业化的方向

发展。中国体育市场正在发展，有“办运动队”的巨

大潜力。社会和学校可以取代总局“办运动队”的功

能。已有的足球、篮球俱乐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表

明，竞技体育是有市场的。 

第二，把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任务交给教育部门。

竞技体育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办运动队”就

是培养竞技体育人才，中国各体育院校和高等学校可

以办到。正如“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归根结底靠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14]。“全

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

为重点”[7]。同时，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也指出：“通

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

理解、友谊、团结的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

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

献。”[15]青少年在哪里？青少年在学校。体育本来就是

教育的组成部分，各体育院校和高等学校蕴藏着丰富

的竞技体育资源，只要教育部和体育总局制定发展竞

技体育的政策得当，教育部比总局“办运动队”更具

优势，比如，不必为“体教结合”发愁。从国家全局

看，总局把“办运动队”交给教育部管理可以看作是

一种教育回归，也可看作是责任，而更深远的是对学

校体育工作的促进。学校体育也是国民体育的基础，

如果学校体育都能培养学生具有基本运动技能和养成

良好的运动习惯，必然为学生的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4  国办运动队的改革思路与措施 

4.1  改革国办运动队的思路 

总局改革国办运动队要按照减少具体管理，加强

宏观管理，有利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理念进行，以

下 3种改革思路可供选择。 

第一，竞体独立。将国办运动队另立“国家竞技

体育局”成为国务院另一个直属体育机构，此为下策，

不可取。第二，另立公司。成立“竞技体育公司”，脱

离政府机构，实行市场运作，此为中策，条件尚未成

熟。第三，转移消化。撤销国办运动队与“训练机构”，

向教育部所属学校、社会组织与单位、总局相关单位

转移，此为上策，符合社会主义市场规律，有利于办

竞技体育多元化。除转移市场部分外，其他转移都随

着移交财政经费。 

4.2  转移消化国办运动队的措施 

1)按“需要与自愿相结合”、“两个不变与各得其

所”的原则分流人员。 

撤销国办运动队与“训练机构”，向教育部、社会

组织与单位、总局相关单位转移，是一项艰巨而又复

杂的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

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

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2]所谓“需要与自愿相结合”

是指人员自愿选择去向与接受单位需要相结合；所谓

“两个不变与各得其所”是指人员的业务身份、工资

待遇不变，通过转移找到自己的位置。 

2)撤消与转移按计划、有步骤，先易后难逐步推

进。 

由国务院办公厅召集总局和教育部相关人员制定

撤消和转移的计划及工作步骤，可参照已有的体制改

革经验操作，对少数转移有困难的人员进行培训，使

之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 1期 王一民：国家体育总局办运动队的弊端与改革 17  

 

国家体育总局是中国的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产物，是由国家设立并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国

家计划运行的机构[8]。在管理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特别

是竞技体育取得举世闻名的辉煌成绩，培养大批竞技

体育人才和创造科学训练体系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有培养运动员职能和

训练组织机构的强势地位与作用的存在，而影响宏观

管理国家体育事业职能的发挥，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出

现“重竞体轻民体”等弊端。因此对现有的国家体育

总局办运动队进行改革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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